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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改造的幕墙与内墙

一体化建筑结构，所述幕墙与内墙一体化建筑结

构将内墙的竖龙骨与幕墙的钢立柱固定连接，形

成新的立柱，作为内墙的受力支撑结构，且所述

竖龙骨朝向室内的翼缘与所述钢立柱朝向室内

的侧面平齐；所述新的立柱的两端与混凝土楼板

或梁固定连接。本发明通过将内墙的竖龙骨与原

幕墙的钢立柱进行固定，复合成新的立柱，用以

支撑内墙的受力，可以有效减少立柱的侧向变

形，保证立柱的结构稳定性，而且施工方便，无需

重新设计、开模，施工周期短，成本低，改造后的

结构稳固、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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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改造的幕墙与内墙一体化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幕墙与内墙一体化

建筑结构将内墙的竖龙骨(1)与幕墙的钢立柱(2)固定连接，形成新的立柱(12)，作为内墙

的受力支撑结构，且所述竖龙骨(1)朝向室内的翼缘与所述钢立柱(2)朝向室内的侧面平

齐；所述新的立柱(12)的两端与混凝土楼板或梁固定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幕墙与内墙一体化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幕墙与内墙一体化建筑结构还包括中空玻璃板(3)和内墙板(4)，所述中空玻璃板

(3)固定在所述新的立柱(12)的室外侧，所述内墙板(4)固定在所述新的立柱(12)的室内

侧。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幕墙与内墙一体化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幕墙与内墙一体化建筑结构还包括异形拼接件(5)，所述异形拼接件(5)用于所述

钢立柱(2)与所述竖龙骨(1)的外侧面固定连接。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幕墙与内墙一体化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异形拼接件(5)

的横截面为Ω型结构。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幕墙与内墙一体化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中空玻璃板(3)

的端部与所述异形拼接件(5)通过铝合金压板固定连接。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幕墙与内墙一体化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中空玻璃板(3)

的表面与所述异形拼接件(5)的顶部平齐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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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改造的幕墙与内墙一体化的建筑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幕墙与内墙一体化的建筑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工程在施工过程中获竣工后，由于功能用途等原因，经常发生一些对需要对

已完工的工程进行改造的情况。改造工程较之新建工程相比，是对于已经建成的结构在原

结构基础上进行改造，包括对受力结构、装饰装修、水电设备等方方面面，其工序一般比较

繁琐，图纸可能也不齐全新购材料也很难与原结构一致。而改造所需的新用料较少，但是备

货周期长，往往施工困难或者改造效果难以完全达到预期效果。

[0003] 例如，对于已经竣工的建筑，原幕墙立柱通过转接件挂接在层间混凝土梁的侧面。

而现在因室内功能用途变更，需要对该建筑进行改造，要将层间混凝土梁进行切除，但是这

样导致连接幕墙立柱的转接件无法固定，而令幕墙立柱无法受力。通常情况下需要重新加

幕墙立柱，其长度为原幕墙立柱的2倍，并且要求立柱的强度和刚度要满足设计计算要求。

但是这种方案不仅立柱重新计算麻烦，而且要对型材重新开模，成本高昂，加工周期长，对

于单次建筑结构的改造而言，并不适用。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旨在解决上面描述的问题。本发明的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解决以上问题中

的任何一个的幕墙与内墙一体化建筑结构。具体地，本发明提供能够利用原有结构进行快

速改造的幕墙与内墙一体化建筑结构。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改造的幕墙与内墙一体化建筑结

构，所述幕墙与内墙一体化建筑结构将内墙的竖龙骨与幕墙的钢立柱固定连接，形成新的

立柱，作为内墙的受力支撑结构，且所述竖龙骨朝向室内的翼缘与所述钢立柱朝向室内的

侧面平齐；所述新的立柱的两端与混凝土楼板或梁固定连接。

[0006] 其中，所述幕墙与内墙一体化建筑结构还包括中空玻璃板和内墙板，所述中空玻

璃板固定在所述新的立柱的室外侧，所述内墙板固定在所述新的立柱的室内侧。

[0007] 其中，所述幕墙与内墙一体化建筑结构还包括异形拼接件，所述异形拼接件用于

所述钢立柱与所述竖龙骨的外侧面固定连接。

[0008] 其中，所述异形拼接件的横截面为Ω型结构。

[0009] 其中，所述中空玻璃板的端部与所述异形拼接件通过铝合金压板固定连接。

[0010] 其中，所述中空玻璃板的表面与所述异形拼接件的顶部平齐设置。

[0011] 本发明通过将内墙的竖龙骨与原幕墙的钢立柱进行固定，复合成新的立柱，用以

支撑内墙的受力，可以有效减少立柱的侧向变形，保证立柱的结构稳定性，而且施工方便，

无需重新设计、开模，施工周期短，成本低，改造后的结构稳固、可靠。

[0012] 参照附图来阅读对于示例性实施例的以下描述，本发明的其他特性特征和优点将

变得清晰。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111197358 A

3



附图说明

[0013] 并入到说明书中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的附图示出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并且与

描述一起用于解释本发明的原理。在这些附图中，类似的附图标记用于表示类似的要素。下

面描述中的附图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而不是全部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

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4] 图1示例性地示出了本发明的幕墙与内墙一体化建筑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示例性地示出了图1的A部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

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

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

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需要

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任意组合。

[0017] 在对现有建筑改造过程中，若将层间混凝土结构或其它结构切除后，导致原通过

转接件固定在层间混凝土结构或其它结构上的铝型材立柱无处固定，无法受力，只能重新

加工更长的铝型材立柱，再通过转接件重新挂在可以受力的混凝土结构或其它结构上。为

了省去重新加工铝型材立柱的时间、节约铝型材重新开模的成本，同时缩短施工周期，本发

明将原幕墙的铝型材立柱安装部位切除，将切除后用于安装的部分与钢立柱进行连接固

定，形成新的立柱，既保证了钢立柱的强度和结构稳定性，同时将该新的立柱作为内墙的受

力支撑结构，无需天地龙骨进行支撑，结构简单、施工方便。此种方式无需重新设计、开模、

生产新的幕墙立柱，施工周期短。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根据本发明所提供的用于改造的幕墙与内墙一体化建筑结构进

行详细说明。

[0019] 图1示出了本发明的幕墙与内墙一体化建筑结构的一种具体实施例的结构示意

图，图2为图1的A部放大图，综合参照图1和图2所示，该幕墙与内墙一体化建筑结构将内墙

的竖龙骨1与幕墙的钢立柱2固定连接，形成新的立柱12，该新的立柱12作为内墙的受力支

撑结构，区别于利用天地龙骨作为受力支撑的石膏板墙体体系，结构简单，施工方便。具体

地，在施工过程中，是将竖龙骨1的腹板与钢立柱2进行固定连接，并且竖龙骨1朝向室内的

翼缘与钢立柱2朝向室内的侧面平齐，以在保证立柱12的连接强度和温度型的同时，减小内

墙墙体的厚度；新的立柱12的两端与混凝土楼板或梁固定连接，从而有效解决立柱长度和

稳定性不够、需要重新设计加工的问题，节约生产成本、大大缩短施工周期。

[0020] 该幕墙与内墙一体化建筑结构还包括中空玻璃板3和内墙板4，其中，中空玻璃板3

固定在新的立柱12的室外侧，形成对外的玻璃幕墙结构；内墙板4固定在新的立柱12的室内

侧，为对内的内墙结构，即该建筑结构既作为向外的玻璃幕墙，也作为向内的内墙使用，有

效完成二者一体化构建。

[0021] 具体地，幕墙与内墙一体化建筑结构还包括异形拼接件5，该异形拼接件5用于钢

立柱2与竖龙骨1的外侧面固定连接。同时，中空玻璃板3的端部与异形拼接件5通过铝合金

压板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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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在一个典型的实施例中，异形拼接件5的横截面为Ω型结构。其中，中空玻璃板3的

表面与异形拼接件5的顶部平齐设置。

[0023] 如图2所示，该异形拼接件5为U型结构，扣设在钢立柱2的室外侧，其腹板位置设置

有凸起，该凸起的高度与中空玻璃板3的厚度相等，以保证安装后的玻璃幕墙的美观性。

[0024] 上面描述的内容可以单独地或者以各种方式组合起来实施，而这些变型方式都在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25]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非排

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含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素，而

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所固有

的要素。在没有更多限制的情况下，由语句“包括一个…”限定的要素，并不排除在包括所述

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中还存在另外的相同要素。

[0026]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

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

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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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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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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